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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和《职业病诊断鉴定管

理办法》颁布实施的同时 , 我国也将 10 大类 115 种法定职业病

的目录及其相对应的诊断标准进行了公布 , 结束了多年来职业

病名单与诊断标准相脱节的状况。这对于我们正确贯彻落实

职业病防治法 ,科学准确地进行职业病诊断是十分必要的 , 也

是非常及时的。我们在进行职业病诊断的实际工作中 ,发现诊

断体系中尚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。为了使职业病诊断体

系更加科学 、准确 、完整 、规范 , 更加符合实际工作的需要 , 也为

修订诊断标准积累和提供素材 ,现提出我们在进行职业病诊断

过程中所遇到的几个问题及其引发的几点思考和建议。

1　急性中毒诊断标准缺乏后遗症的诊断条款

在全部的职业病诊断标准中急性职业中毒诊断标准共有

53 个 , 除一氧化碳中毒诊断标准将迟发脑病作为了诊断条款

外 , 其他的诊断标准均未提及后遗症的问题。而事实上 , 部

分急性重度中毒患者确实可以遗留临床表现各异的后遗症。

因标准中无相应的诊断条款 , 如依据事实作出了后遗症的诊

断 , 必然存在超标准之嫌疑 , 出现纠纷则很难在法律上站住

脚。如为了避免此嫌疑 , 回避后遗症的诊断 , 只好作出 “职

业性急性重度中毒” 的诊断 , 长期冠以 “急性中毒” 的帽子 ,

很显然也是不合适的。每遇此种情况 , 诊断机构都会陷入不

知所措的困境。因次 , 我们建议出台一个针对急性中毒后遗

症的诊断标准。可按器官系统的损害分类 , 也可按化学物的

种类进行分类。

2　个别中毒标准的诊断分级过粗或缺乏主要指标

职业中毒诊断标准大部分分为轻度 、中度 、重度中毒三级

或轻度 、重度中毒两级。在职业病诊断实际工作中 , 我们感觉

到个别诊断标准诊断分级过粗 , 如《职业性慢性锰中毒诊断标

准》和《职业性慢性二硫化碳中毒诊断标准》都只划分了轻度和

重度中毒两个诊断级别 ,这对于中毒程度远高于轻度但尚未达

到重度标准的患者则显不公 , 因为这两种中毒都很难治愈 , 直

接涉及到劳动能力鉴定的问题。因此建议对毒性强 、不易恢复

和治愈的化学物中毒诊断标准要增设“中度中毒”诊断级别 , 以

符合临床工作实际和劳动能力鉴定的需要。

　　个别中毒诊断标准缺乏重要诊断指标 , 如 《职业性苯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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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诊断标准》 中的慢性轻度中毒条款为 “在 3 个月内每 1 ～ 2

周复查一次 , 如白细胞计数持续或基本低于 4×109/ L (4 000/

mm3)或中性粒细胞低于 2×109/L (2 000/mm3)。常有头晕 、

头痛 、 乏力 、 失眠 、 记忆力减退等症状。” 诊断条款内未提及

血小板减少的有关指标 , 似有不妥 , 也与观察对象中的条款

“血小板计数波动于 60×109～ 80×109/ L (6 ～ 8 万/mm3)” 未能

有机地结合起来。 因此建议将慢性轻度苯中毒的诊断条款增

加一条 , 即:在 3 个月内每 1 ～ 2 周复查一次 , 如白细胞计数

持续或基本低于 4.5×109/ L (4 500/ mm3), 血小板计数波动于

60×109～ 80 ～ 109/L (6～ 8万/mm3)。

3　职业病目录与诊断标准中的职业病名称欠统一

职业病目录与职业病诊断标准中的职业病名称不统一表

现在两个方面。一是职业病目录中只提及职业病名称 , 而对

急性或慢性中毒未加表述。 如氯气中毒 、 光气中毒等刺激性

气体只有急性中毒的诊断标准 , 工业性氟病 、 正己烷中毒等

只有慢性中毒的诊断标准 , 而汽油中毒 、 苯中毒等则急性 、

慢性中毒的标准兼而有之。二是职业病目录中的职业病名称

不能涵盖诊断标准中的职业病名称 , 如职业病目录中的 “噪

声聋” 只是 《职业性听力损伤诊断标准》 中的一个诊断级别 ,

职业性听力损伤包括轻度听力损伤 、 中度听力损伤 、 重度听

力损伤和噪声聋四个诊断级别 , 很显然噪声聋不能涵盖职业

性听力损伤。建议职业病目录与职业病诊断标准相一致 , 使

其成为一个完整 、 科学 、 规范的体系。

4　对尚无诊断标准的疑似职业病诊断的建议

按照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和 《职业病诊断鉴定管理办法》

的规定 , 职业病诊断应当依据职业病诊断标准 , 结合职业病

危害接触史 、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 、 临床表

现和医学检查结果等资料 , 进行综合分析做出。 这样做对于

规范职业病诊断行为 , 防止职业病诊断扩大化起到了积极的

作用 , 也是符合我国目前的国情和国力的。 但是从发展的角

度和观点来看 , 这样做从某种程度上却限制了学科的发展;

再则若职业病危害接触史明确 ,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

测与评价 、 临床表现和医学检查结果等均支持职业病的诊断 ,

只因尚无相应的诊断标准不能作出职业病诊断的话 , 从以人

为本 、 保护劳动者的角度来看又似有不妥 。因此 , 建议将该

种病例交与职业病诊断鉴定会员会处理为好。

5　职业病诊断标准尚需进一步完善

因急于和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同步出台 , 一些标准在印制

后未来得及认真较对 , 致使错误较多 , 表现在文字上 、 单位

名称上等等。虽然补发了勘误表 , 但使用起来仍然不便。 因

此建议将诊断标准仔细校对后 , 再分门别类装订成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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